
 

 

医保价采中心函〔2020〕25 号 

 
关于印发《医药价格和招采信用评级的裁量基准

（2020 版）》的通知 
 
各省级药品和医用耗材集中采购机构： 

为统一医药价格和招采信用评级尺度，加强区域间信用评级

工作的协调性和均衡性，经国家医疗保障局同意，依据国家医疗

保障局《关于建立医药价格和招采信用评价制度的指导意见》（医

保发〔2020〕34 号），制定《医药价格和招采信用评级的裁量基

准（2020 版）》。现印发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 

 

 

 

国家医疗保障局      

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指导中心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 年 11 月 18 日    

 

国家医疗保障局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指导中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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医药价格和招采信用评级的裁量基准 
（2020 版） 

 

为促进医药价格和招采信用评级工作公平有序开展，统一信

用评级的尺度，加强区域间信用评级工作的协调性和均衡性，制

定本裁量基准。 

1.医药企业价格或营销行为符合以下情形之一的，失信等级

评定为“一般” 

1.1 根据法院判决或相关执法部门行政处罚认定的案件事实，

近三年（不包括 2020 年 8 月 28 日之前，下同）在本省范围内，

对各级各类医疗机构、集中采购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实施过给予回

扣等医药商业贿赂行为，同一案件中累计行贿数额 1 万元以上

（含 1 万元，下同）、不满 15 万元（不含 15 万元，下同），或单

笔行贿数额 1 万元以上、不满 10 万元的。 

本款所称医药商业贿赂行为包括医药企业实施的商业贿赂

行为，也包括其员工（含雇佣关系，下同）或具有委托代理关系

的经销企业实施的商业贿赂行为，下同。 

医药企业发生员工实施商业贿赂行为，近三年在全国范围仅

此一例且累计金额不超过 10 万元的，可暂不计入信用评级范围，

下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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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2 申请挂网、中标资格，经查证涉及提供虚假证明资料、

选择性提供材料或采取其他方式弄虚作假，但未对挂网、中标结

果产生实质影响的。未产生实质影响应同时符合以下条件： 

1.2.1弄虚作假的内容不属于挂网、中标或中选关注的条件，

与本企业产品挂网、中选结果无直接关联。 

1.2.2 弄虚作假的内容未导致竞争对手丧失挂网、中标或中

选资格，未导致竞争对手以被迫降低收益的方式获得挂网、中标

或中选资格。 

1.2.3 弄虚作假的行为未造成广泛的社会影响。 

1.3 在《医药价格和招采信用评价的操作规范》要求的报告

期限内，存在瞒报、漏报、不报承诺范围内的法院判决或部门行

政处罚信息的。 

1.4 因价格或营销行为失当被省级和地市级医疗保障部门函

询、调查、约谈、告诫、检查，但推诿或拒绝配合的。 

1.5 无正当理由拒绝履行购销或配送合同，且未提前 1 个月

告知集中采购机构和采购单位，但未对临床诊疗秩序构成严重影

响的。 

2.医药企业价格或营销行为符合以下情形之一的，失信等级

评定为“中等” 

2.1 根据法院判决或相关执法部门行政处罚认定的案件事实，

近三年在本省范围内，对各级各类医疗机构、集中采购机构及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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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作人员实施过给予回扣等医药商业贿赂行为，同一案件中累计

行贿数额 15 万元以上、不满 50 万元，或单笔行贿数额 10 万元

以上、不满 30 万元的。 

2.2 本地区税务部门查处的虚开增值税发票案件中，属于取

得虚开的增值税发票一方，涉案的价税合计金额累计 10 万元以

上，不满 100 万元的（善意取得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除外，下

同）。 

2.3 因自身或相关企业实施垄断协议、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等

垄断行为被依法处罚，不主动纠正涉案产品的不公平高价，不主

动申请下调挂网、中标或中选价格，自处罚生效之日起，在本省

份继续高价供应超过 1 个月的。 

2.4 违反《价格法》第十四条被依法处罚后，不主动纠正涉

案医药产品被认定违法的高价，不主动申请下调挂网、中标或中

选价格，自处罚生效之日起继续向医疗机构高价供应涉案医药产

品超过 1 个月的。 

2.5 药品或医用耗材价格异常，涉嫌违背公平、合理和诚实

信用、质价相符原则，被医疗保障部门函询约谈，但不能充分说

明合理理由且拒绝纠正的。 

2.5.1 省级集中采购机构在日常监测或受理举报中发现药品

或医用耗材价格异常，涉嫌违背公平、合理和诚实信用、质价相

符原则，可提请省级医疗保障部门调查、约谈、告诫、检查。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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款所称价格异常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情形： 

2.5.1.1 药品或医用耗材大幅涨价，幅度超过物价总水平累计

增速 100%以上。物价总水平累计增速是指以涨价药品或医用耗

材原价格可追溯的最早生效时间为基点，同期全国居民消费价格

指数的累计涨幅。 

2.5.1.2 药品或医用耗材大幅涨价，涨幅明显超过行业平均水

平。本款所称行业平均水平是指以涨价药品或医用耗材原价格可

追溯的最早生效时间为基点，同期可替代药品或医用耗材累计涨

幅的平均值。 

2.5.1.3 期间费用率、销售费用率超过行业平均水平 100%以

上。本款所称行业平均水平是指上市制药工业企业或医疗器械企

业公开披露的期间费用率、销售费用率等指标的平均值。 

2.5.1.4 药品的流通环节差价率明显超过合理水平，如从出厂

（到岸）价格到公立医院采购价格顺加计算的总流通环节差价率

超过 40%。 

2.5.1.5 针对不同销售渠道、购买群体实行差异化定价，且价

差明显不合理的。如某企业同一产品供应本省份医院和供应药店

的价格不同，价差超过 50%且明显与规模效应规律相背的，如某

企业同一产品不同品规之间，日治疗费用或疗程费用相差 50%以

上（药品给药途径不同的情况除外）。 

2.5.1.6 涉嫌违背公平、合理和诚实信用、质价相符原则的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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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情形。 

2.5.2 所列参数（2.5.1.1-2.5.1.6）是省级集中采购机构监测预

警价格异常变动、确定函询约谈对象的参考值，可根据本省实际

情况上下浮动，并实事求是地考虑医药产品基础价格的影响。对

于基础价格低于或高于一定水平的，应采用价格变动的“差额”

代替“比率”作为评估价格是否出现异常变动的参数。 

2.5.3 对于本款所称价格异常，被约谈的医药企业已向医疗

保障部门说明合理理由的，可不计入信用评级。 

2.5.4 对于本款所称价格异常，被约谈的医药企业已向医疗

保障部门承诺主动纠正价格异常变动的，承诺期内可暂不计入信

用评级，承诺期满后未履行承诺的，该行为的信用评级上调为“严

重”。 

2.6 以低于成本的报价竞标扰乱集中采购秩序，或以欺诈、

串通投标、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等方式竞标扰乱集中采购秩序，但

未遂的。 

2.7 近三年在本省范围内累计发生一般失信行为 5 次以上的

（同一案件中涉及多种药品或医用耗材的，分别计算失信行为次

数，下同）。 

3.医药企业价格或营销行为符合以下情形之一的，失信等级

评定为“严重” 

3.1 根据法院判决或相关执法部门行政处罚认定的案件事实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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近三年在本省范围内，对各级各类医疗机构、集中采购机构及其

工作人员实施过给予回扣等医药商业贿赂行为，同一案件中累计

行贿数额 50 万元以上、不满 200 万元，或单笔行贿数额 30 万元

以上、不满 200 万元的。 

3.2 本地区税务部门查处的虚开增值税发票案件中，属于取

得虚开的增值税发票一方，涉案的价税合计金额累计在 100 万元

以上，不满 1000 万元的。 

3.3 因自身或相关企业实施垄断协议、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等

垄断行为被依法处罚，不主动纠正涉案产品的不公平高价，不主

动申请下调挂网、中标或中选价格，自处罚生效之日起，在本省

份继续高价供应超过 3 个月的。 

3.4 违反《价格法》第十四条被依法处罚后，不主动纠正涉

案医药产品被认定违法的高价，不主动申请下调挂网、中标或中

选价格，自处罚生效之日起继续向医疗机构高价供应涉案医药产

品超过 3 个月的。 

3.5 药品或医用耗材价格异常，违背公平、合理和诚实信用、

质价相符原则，被医疗保障部门函询约谈，不能充分说明原因，

相关行为在本省范围内持续时间超过 1 年或相关行为持续期间

在本省范围内销售金额累计在 1000 万元以上的。药品或医用耗

材价格异常，违背公平、合理和诚实信用、质价相符原则的具体

情形见 2.5.1.1-2.5.1.6 项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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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6 通过提供虚假证明资料或其他方式弄虚作假获得药品或

医用耗材挂网、中标资格，已对其他企业挂网、中标结果造成影

响的，如导致竞争对手丧失挂网、中标或中选资格，导致竞争对

手以被迫降低收益的方式获得挂网、中标或中选资格等。 

3.7 以低于成本的报价竞标扰乱集中采购秩序，或以欺诈、

串通投标、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等方式竞标扰乱集中采购秩序，既

遂的。 

3.8 无正当理由拒绝履行购销或配送合同，且未提前 1 个月

告知集中采购机构和采购单位，对临床诊疗秩序构成严重影响的，

如导致临床治疗手段缺失或临床治疗方案无法实施、危害影响患

者生命安全等严重后果。 

3.9近三年在本省范围内累计发生中等失信行为3次以上的。 

3.10 列入《全国医药价格和招采失信企业风险警示名单》的。 

4.医药企业价格或营销行为符合以下情形之一的，失信等级

评定为“特别严重” 

4.1 根据法院判决或相关执法部门行政处罚认定的案件事实，

近三年在本省范围内，对各级各类医疗机构、集中采购机构及其

工作人员实施过给予回扣等医药商业贿赂行为，同一案件中累计

或单笔行贿数额 200 万元以上。 

4.2 本地区税务部门查处的虚开增值税发票案件中，属于取

得虚开的增值税发票一方，涉案的价税合计金额累计在 1000 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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元以上。 

4.3 因自身或相关企业实施垄断协议、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等

垄断行为被依法处罚，不主动纠正涉案产品的不公平高价，不主

动申请下调挂网、中标或中选价格，自处罚生效之日起，在本省

份继续高价供应超过 6 个月的。 

4.4 违反《价格法》第十四条被依法处罚后，不主动纠正涉

案医药产品被认定违法的高价，不主动申请下调挂网、中标或中

选价格，自处罚生效之日起，在本省份继续高价供应超过 6 个月

的。 

4.5近三年在本省范围内发生严重失信行为累计3次以上的。

因列入《全国医药价格和招采失信企业风险警示名单》被评定为

“严重”的，不纳入计算。 

5.主动修复信用措施和裁量基准的对应关系 

主动修复信用主要是针对具体失信行为采取针对性的纠正、

弥补措施，使其可以不再作为信用评级所依据的事实，或者降低

其对信用评级结果的影响，进而达到修复信用的效果。不同失信

行为对应的修复措施分为信用修复的必要措施和充分措施，具体

使用方式和修复效果见附件。 

6.其他 

省级集中采购机构在信用评级和修复信用过程中，应严格遵

循上述规则，形成公平、统一、标准、规范、协调、均衡的评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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结果。处理极端特例时，可以综合考量实际情况，根据失信行为

的性质、情节、影响范围等形成相当的评级结果。 

 

附件：主动修复信用措施和裁量基准对应关系表 



附件

失信行为 必要措施 充分措施 失信行为 必要措施 充分措施 失信行为 必要措施 充分措施 失信行为 必要措施 充分措施

商业贿赂 1.1 ①U②a ②b-⑥ 2.1 ①U②b ②c、④-⑥ 3.1 ①U②c ④U（ ⑤、⑥） 4.1 ①U②cU③b ④U（ ⑤、⑥）

涉税违法 / / / 2.2 ①U②b ②c、④-⑥ 3.2 ①U②c ④U（ ⑤、⑥） 4.2 ①U②cU③b ④U（ ⑤、⑥）

价格垄断 / / / 2.3 ①U⑤ ⑤U（⑥、⑦） 3.3 ①U⑤ ⑤U（⑥、⑦） 4.3 ①U③bU⑤ ⑤U（⑥、⑦）

价格违法 / / / 2.4 ①U⑤ ⑤U（⑥、⑦） 3.4 ①U⑤ ⑤U（⑥、⑦） 4.4 ①U③bU⑤ ⑤U（⑥、⑦）

抗拒监管 1.4 ① ③a、④-⑦ 2.5 ①U③a ②bU（⑤-⑦） 3.5 ①U③b ⑤、⑥、⑦ / / /

违规竞标 1.2 ①U②a ③a、④ 2.6 ①U③a ③b、⑥ 3.6/3.7 / / /

1.3 ①U②a ③a、④ / / / 3.8 / / /

1.5 ① ③a、④ / / / / / / / / /

注2：必要措施是指“只有采取了所要求的措施，信用才会被修复”，充分措施是指在采取了必要措施的前提下，“只要采取了所要求的措施，信用就可以被修复”，具体的修复措施如下：

主动修复信用措施和裁量基准对应关系表

一般 中等 严重 特别严重

 表述方式为①U（②、③）的，是指同时采取了措施①，以及措施②、③中的任意一项，才视为采取了充分的信用修复措施。

违反承诺

④提交合规整改报告并承诺接受合规检查

⑤主动剔除涉案产品价格中的虚高空间。

⑥主动退回或公益性捐赠不合理收益。

⑦有效指证失信行为的实际控制主体。

注3：表述方式为①-②或者①、②的，是指采取措施①和措施②中任意一项，即视为采取了充分的信用修复措施；表述方式为①U②的，是指同时采取了①和②两项措施，才视为采取了充分的信用修复措

①终止相关失信行为，如终止被查实的医药商业贿赂、取得虚开的增值税发票等行为，纠正不公平高价，放弃违规取得的挂网、中标或中选资格，恢复执行合同规定的价格或配送等条款等；

②对涉案员工、委托代理企业采取法律和合同框架内的惩戒措施，其中：

②a是告诫、检讨、整改性质的轻微惩戒措施；②b是对涉案员工、委托代理企业利益产生具体影响的惩戒措施；②c：如解除雇佣、委托代理关系等惩戒措施。

③公开致歉声明消除不良影响，其中：

③a：在集中采购平台网站公开发布致歉声明消除不良影响； ③b：在省级医疗保障部门官方网站、集中采购平台网站，以及企业官方网站显著位置公告致歉声明消除不良影响。

不接受主动修复

不接受主动修复

注1：失信行为是指信用评级裁量基准所列行为，编号与正文序号一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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